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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上調交通違例罰金 同時採用智慧執法 

本澳行人亂過馬路情況在本澳各區無處不在，有增無減，嚴重的甚至造成交通意外

人命傷亡，要有效減少此現象，本澳可參考國內城市的成功例子，採用智慧警務連線，

貫徹落實 “科技強警 ”的保安施政方針。 

 
現行本澳第 3/2007號法律《道路交通法》，第 70條第 5款已就行人橫過馬路定出

明確規則，違例者將會科處行政違法方面的罰款 300澳門元，相關罰款力度不足以造成

阻嚇，該條款於 2007年 10月 1日生效，相關罰款及細則已不適用於現時本澳道路環境，

因此，促請當局落實研究上調罰款金額，加強阻嚇作用。 

 
其次，建議當局在亂過馬路及交通意外黑點安裝實時監察系統（如圖），除了可有

效警示行人切勿亂過馬路外，還可對交通意外、行人亂過馬路等行政違法進行舉證，同

時，可減少交通廳人力資源壓力。 

 
在宣傳方面，本澳相關部門一直以落區宣傳及勸喻為主，為宣傳更普及，建議加大

宣傳力度，可在橫過馬路熱點以不同語言的指示牌提醒行人安全出行，其次，加強與旅

遊業界合作，提醒旅客切勿亂過馬路以免被檢控。 

 
期望透過上述建議及多部門互相合作，各界共同努力，大大減少亂過馬路現象，以

免釀成交通事故，共同構建安全道路環境。  

 

附圖：見下頁 



 
 
 
 
 
 

  

 

 
 


